
學生學業成績預警及輔導作業流程 

流程
說明 

教務處 各科系所、導師、授課教師 

1. 

期 

初 

預 

警 

  

  2. 

期 

中 

預 

警 

 

是，達期中預警 

開始上課 

將前一學期各班級學期成績

單總表送各系辦公室 

系辦公室依前一學期成績表，

對於成績不佳學生安排輔導 

導師依前一學期成績表，對於

成績不佳學生予以關心輔導 
依課程修課 

期中筆試結

束篩選成績 

不及格達 1/2 啟動期中預警 

否 

導師啟動輔導機

制，安排訪談做成

紀錄 

系辦公室啟動輔導

機制，任課教師輔

導學生做成紀錄 

書面通知監護人 

繼續上課 

學生自我評估是否

可以繼續修習課程 

否 

是 

申請撤選 


